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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58 号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于 2019年 1月 30日披露《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预计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00 万元至-6,000

万元；4月 4日，你公司发布《关于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对预计业绩进行修正，预计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9,000万元至-11,000万元。你公司表示主要原因是减值计提增加。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说明以下问题： 

1. 有关中保融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北京荣盛富华贸易公司

5,400 万元保理应收账款到期未能偿还事项，请说明该项保理业务的

具体情况，北京荣盛富华贸易公司的背景、经营情况、未能按期偿还

的原因，到期时间及追偿措施，你公司就该事项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并提供该项保理业务的相关证明文件。 

2. 有关你公司对供应商 1,400万元预付账款计提减值的事项，请

说明相关供应商的背景、近三年与你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和结算方式；

说明其债务问题的发生时间、你公司知悉的时间及方式。你公司公告

称“公司已对该等供应商约 1,400万元预付账款采取相应法律措施”，

请说明法律措施的具体内涵；你公司就上述事项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3. 结合上述问题，说明你公司在首次业绩预告时是否已考虑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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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对年度业绩的影响，首次业绩预告是否足够审慎。 

4. 结合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时点，说明你公司业绩预计修正是

否及时。 

5. 请就业绩预告修正事项向我部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另外，你公司 3月 29日公告称，贠西宁、索战海、王育才、项

新周辞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表示“公司将另有重用安排”； 

2019年至今，你公司已陆续有 1名董事、1名监事、6名副总经理及

1名财务总监离职，2018年，你公司 6名董事离任、4名高管离任。

请说明： 

1. 补充披露上述人员提出辞职的时间，“公司将另有重用安排”

的具体内涵，上述人员是否仍在公司任职。 

2. 结合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履行情况，补充披露上述人员持有

你公司股份的股份来源、后续的限售或锁定安排。 

3. 你公司董监高大规模变动的原因及其对你公司的影响，是否

对你公司年报编制和按期披露工作造成重大影响。 

4. 在函询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础上，结合《上市

规则》第 11.11.5 条，说明你公司的控制权是否发生或拟发生较大变

化，是否存在涉及你公司的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予以说明，并于 4月 12日前书面回复我部，

涉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请及时履行。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

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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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9年 4月 4日 

 

 

 

 

 

 

 

 

 


